
附件 4

易门县第一幼儿园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易门县第一幼儿园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0〕41号）》；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

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幼儿园建

设标准》（建标 175-2016）；易门县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会

议纪要（2018年第一期）；十二届县委第 32次常委会议纪

要（2017年 12月 1日）；易门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9

年第 18期 2019年 6月 10日）等文件法规。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为易门县城区学前儿童提供一个功

能齐全的现代化新型教育场所，满足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

求，让学前儿童享受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学

前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效解决易门城区幼儿入园

难、入园贵的困境；对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对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易发改发〔2016〕53号关于易门县第一幼儿园建设项目

可研报告批复》批准建设。



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委托易门县第一幼儿园负责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于 2018年 5月 18日开工建设, 2019年 9月竣工验

收并投入使用，审定总资产 8,491.74万元，其中:建筑物及构

筑物 6,865.09万元，设施设备 799.86万元，无形资产 826.79

万元。, 现项目工程欠款 5,769.73万元，其中借款本金

3,000.00万元，欠施工企业 2,769.73万元。

建设项目基本完成，项目占地面积为 25,762.60平方米

(38.60亩)，总建筑面积为 19,368.3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

面积 16,002.56平方米，室外道路场地面积 3,544.24平方米，

室外游戏场地 6,640.00平方米，绿地面积 9,641.60平方米，

绿地率 37.40%，建筑密度 23.10%，容积率 0.62%， 2021年

秋季办园规模为 30个班，在园幼儿 1216人。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19年 8月前已完成主体建筑，绿化、景观、道路施工

工程，室内装修工程；2020年完成了设备采购，所有设备、

设施安装验收合格，结束各种专项验收；2021年已完成整体

建设项目投资结算和审计，项目投资转入国有资产管理和使

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 2017年 12月 24日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18

次常务会议纪要，从 2018年起将易门县第一幼儿园建设项



目总投资逐年纳入县财政预算。今年政府会议决定：2022年

本级预算安排易门县第一幼儿园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20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年建设项目已转入国有资产管理和使用,需逐年偿

还建设项目欠款。

八、项目实施成效

建设项目建成投入使用，项目占地面积为 25,762.60平

方米(38.60亩)，总建筑面积为 19,368.38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筑面积 16,002.56平方米，室外道路场地面积 3,544.24平

方米，室外游戏场地 6,640.00平方米，绿地面积 9,641.60平

方米，绿地率 37.40%，建筑密度 23.10%，容积率 0.62%，

2021年秋季办园规模为 30个班，在园幼儿 1216人。

迁入新园后办园条件优越，社会效益明显，得到人民群

众的赞誉和好评。通过了县、市、省考评组到园开展幼儿园

办学水平综合评价，易门县第一幼儿园于 2021 年 1 月（云

政教督办〔2021〕1号）认定为“省一级一等”幼儿园。满

足日益增长的学前教育需求，让学前儿童享受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学前儿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同

时减缓教育了压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2022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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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易门县第一幼儿园部门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易门县第一幼儿园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

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0〕41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

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纲要》、《玉溪市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提高教育质

量若干措施》（玉室字〔2020〕6 号）、《玉溪市关于加快

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确保学前教育达到普及普惠目标的工作

实施方案》（玉教体发〔2020〕9 号）、中共易门县委办公

室《十二届县委常委会第 149次会议纪要》（30期）、易门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103次常务

会议纪要》、易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易门县人民政府关于

改造启用原县机关幼儿园办园有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第

19期）、易发改发〔2021〕16号《关于易门县第一幼儿园

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等文件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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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委托易门县第一幼儿园负责实施。

四、项目基本概况

随着易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二胎政策的实施，目

前易门县仅有一所公立幼儿园，幼教资源紧缺与需求的矛盾

日益突出，目前易门县学前教育现状已很难满足人们对优质

教育、均衡教育的迫切要求。近三年来，易门县城区每年适

龄幼儿数均在 2400 人左右，而城区内仅有 1 所公办园，

学位仅为 1200人，公办学位紧缺，与幼儿教育的规范要求

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口与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无法满足适龄儿童的保教需求，制约着易门县学前教育的发

展，成为易门县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重要阻碍因素。因此，易

门县第一幼儿园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

的实施是迫在眉睫。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易门县机关幼儿园

原址（易门县龙泉街道杨柳街 197 号）。易门县机关幼儿园

（现易门县第一幼儿园）已完成搬迁，且土地权，房产权属

清晰，适于改扩建。建成后，幼儿园将命名为易门县龙泉街

道中心幼儿园。

经估算，本次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808.15 万元。其中：

1、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262.2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69.81%；

2、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 294.5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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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其他费 165.29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9.14%；

4、预备费 86.1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76%。

资金筹措方式：项目总投资为 1,808.15 万元，资金来

源为积极申请政府资金补助。

四、项目实施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主要对原有易门县机关幼儿园 4 栋

建筑进行房屋整体加固改造翻新和新建消防水池及水泵房，

总改造面积为 4427.00 平方米。改造内容含：房屋整体加固

工程；建筑内部消防给水工程；更换灯具、电气管线改造工

程；钢屋架改造工程；屋面防水改造；原有门窗更换、外立

面翻新工程；室外电气工程（含灯光及室外监控）；室外给

排水工程；室外活动场地改造，增加绿化工程等相关内容。

经估算，本次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1,808.15 万元。其中：

1、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262.2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69.81%；

2、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用 294.5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 16.29%；

3、工程建设其他费 165.29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9.14%；

4、预备费 86.1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76%。

资金筹措方式：项目总投资为 1,808.15 万元，资金来

源为积极申请政府资金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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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易财教〔2021〕28号文件《易门县财政局 易门县

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第一批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中央资金（建

设奖补）的通知》文件，下达第一批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411.96万元，该笔资金将用于支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根据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 103次常务会议纪要不

足资金由县级承担并纳入 2022年县级财政预算给予保障。

今年政府会议决定：2022年本级预算安排易门县第一幼儿园

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300.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可行性报告编制及审批：2021年 2-3月；

2、工程地质勘察：2021年 3-4月；

3、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审查：2021年 5月；

4、预算项目库：2021年 5月；

5、项目周期：易门县第一幼儿园龙泉分园（龙泉街道

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总建设工期为 14个月，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于 2021 年 2 月开始，将于 2022年 3月竣工验收

并交付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易门县第一幼儿园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建

设项目的实施与运营顺应时代的潮流，其中努力改善幼儿园

办学基础设施是关键，扩大办学规模是措施，能够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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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地方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实施改造启用原县机

关幼儿园办园，将有效解决适龄幼儿入公办幼儿园难的问

题，极大地缓解城区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紧缺的现状，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迫切需要。

1、项目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

具体体现。是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优化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推动力，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维

护民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易门县第一幼儿园龙泉分园（龙泉街道中心幼儿园）

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启用，将完善当地的学前教育设施，对社

会教育事业的推广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实现更高水平的普

及教育、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对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地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和社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项目实施后，项目建设所在地及其辐射范围内的适

龄儿童将能接受到环境良好，设施完备，师资充足，管理规

范的学前教育服务。这为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为

他们更快适应小学阶段学习做好准备，为今后的终身学习奠

定坚实基础等创造基本条件，对他们今后的成长将产生难以

估量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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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后，将极大地改善易门县幼儿教育资源紧

缺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均衡教育的迫

切要求，提升幼儿保教质量整体发展水平，缓解易门县学前

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为易门县公办的幼儿园起到榜样性的

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对规范幼儿教育管理，切实提高保

教质量，为幼儿身心发展，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022年 2月 11日


